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南市税二稽通〔2026〕113号

广西青凯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2MA5PYFRY5K）：

事由：要求提供涉税资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七条

通知内容：请你公司在收到本通知后于5日内将以下资料交至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检查一股（地址：南宁市望园路19号8楼）。

1.你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电子表及纸质）；

2.你公司2023年的财务报表（电子表及纸质）；

3.你公司2023年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电子表及纸质）；

4.你公司2023年各会计科目明细账（电子表及纸质）；

5.你公司2023年取得和开具发票的明细表（电子表及纸质）；

6.你公司2023年经营期间所用银行账号信息及流水资料，如涉及个人账户交易需提供个人账号信息及流水；

7.你公司2023年开具给贵港市桂辰建材有限公司的已证实虚开发票的资金流、货物流、合同等相关证据资料，并提供情况说明。

（以上资料每页处签字、日期并盖公章）

如不能按时提供，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局说明理由，逾期不能提供又无正当理由说明的，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追究你相应的法律责任。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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